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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世紀論壇 鼓勵移民購二手樓 暫停興建政府大樓 

──新世紀論壇就穩定二手樓市建議措施 ( 06-01-2003 ) 

 

新世紀論壇曾多次向特區政府建議，引入「活水」刺激香港經濟復甦，其中包括

吸納投資移民，例如購買 500 萬元物業再攜同 500 萬元來港者，可獲居留權，住

滿七年後可成為永久居民。據報道，政府正研究類似措施，新論壇對此表示歡迎。 

 

另外，政府去年 11 月 13 日公布一系列穩定樓市措施，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及支

持，相信對整體樓市能產生一定的幫助，新論壇也認為這些措施方向正確，表示

支持。 

 

不過，受到在過去幾年樓市持續不景氣影響，一如所料，今次的措施未能即時對

二手樓市產生直接的幫助。事實上，二手樓市持續呆滯，令中產階層飽受負資產

問題困擾，並直接對消費信心和整體經濟造成打擊。因此，政府必須協助中產人

士走出困境。鑑於樓市問題不單涉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工作，而且關乎各個政

策局的配合，加上行政長官即將公布新一年的施政報告，預計振興經濟和引入投

資移民等問題將會是重點之一，就此，新世紀論壇提出一系列建議： 

 

1.私營樓市： 

 

1.1 鼓勵投資移民購買二手單位 

 

政府正研究引入一套投資移民計劃，而社會上也有聲音，要求特區政府與中央磋

商，放寬內地人士來港購買物業，換取居留權。新論壇贊同，政府應吸納東南亞、

世界各地、包括台灣和內地的投資移民來港。為了幫助刺激二手樓市場，政府訂

制移民計分制度時，可規定凡在港為購買二手樓(例如業權從發展商轉手兩年或

以上的樓宇)的申請人可獲加分。另外，也可規定申請人必須在港購買一定金額

以上的樓宇，以及攜同一定數額的現金來港(例如購買 500 萬元的物業，及攜同

500 萬元現金)，相信對於中上價的二手樓宇有一定幫助。 

 

1.2 放寬七成按揭比例 簡化物業買賣程序 

 

現時不少發展商均提供二按或現金回贈等，使一手買樓家享有一成首期，甚至零

首期優惠。但二手樓買家卻沒有這類優惠。因此，為同時配合投資移民的新政策，

方便二手樓業主買賣，金管局應許容銀行給予達致資產值 95%的樓按，讓二手樓

市的賣家可以更靈活的方式把樓宇加按，然後賣樓及再置業。另外政府也要研究

簡化物業交易手續，增加二手物業市場的靈活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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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制止大量銀主盤產生 鼓勵債務重組 

 

因為負資產問題而造成的銀主盤不斷湧現，對二手樓市造成進一步打擊。因此，

政府應鼓勵銀行為負資產業主重組債務，包括將原本將這些業主所繳付 P+2 利

率，降至 P-2，並將還款期由目前的數年延至 20 或 30 年，有需要時可以業主另

覓擔保人，例如業主有穩定收入的子女作擔保。為了鼓勵銀行向負資產業主借

貸，新論壇建議，金管局可因應銀行向這類個案提供的貸款金額，將同等金額的

款項存入該銀行作遠期存款，從而增加銀行能調動的遠期資金。預計有關建議將

可減少因為負資產而造成的銀主盤。 

 

1.4 暫停興建政府辦公大樓 

 

目前過高的辦公室空置率亦是樓市低迷的因素之一。政府應叫停規劃中的政府辦

公大樓計劃。政府部門應向私人業主租用他們目前大量空置的寫字樓。政府不應

該帶頭浪費社會的資源。本港現有數以千萬呎空置的寫字樓，政府卻不租用，反

而花數十億元的公帑興建新的政府辦公大樓，實在與財政司長收緊政府開支背道

而馳。例如廉政公署大樓的發展計劃應該暫時擱置，廉署應可以搬進一個現有的

政府辦公大樓。 

 

2.引「活水」救經濟： 

 

2.1 招收外來自費學生 

 

吸引外來學生來港，以成本以上的市價，自費入讀本港大、中、小學，以至國際

學校。學生更可由同一至兩名親人陪同來港，但有關人士不能享受香港永久居民

的福利，也要自行置業或租住私人房屋，更不能在港工作。 

 

2.2 發展市價的自費醫療服務 

 

吸引外來人士來港自費享用公私營醫療服務，例如生產、治療、美容外科或療養

等。政府也應該加強在區內宣傳本港的優質醫療服務，尤其是一些本港專長的醫

療技術，例如心臟科和肝臟手術等。另外，入境政策也須作出相應配合，確保有

緊急需要的病人，可以盡快入境接受醫治和消費。 

 

3 公營房屋： 

 

3.1 加快落實租金津貼 

 

事實上，目前政府應加快檢討，向低收入人士提供現金補貼租住私樓的計劃。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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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會給市場一個清晰的訊息，政府將會著重於補貼低收入家庭，租住私樓包括負

資產業主空置的物業，減低他們負擔。如租務市場有所改善，再改善租務法例，

減少租霸，二手物業市場也可連帶受益。 

 

3.2 暫只重建舊型屋鸷 

 

配合政府較早前公布的穩定樓市措施，按需要興建出租公屋，新論壇支持政府維

持公屋輪候時間在三年之內，但政府應暫時只重新發展過時的舊型屋?，不會好

像過往每有填海土地，便立刻「霸」地建公屋（如紅墈、西九龍、啟德等。重建

的舊屋?如石硤尾、白田、黃竹坑已應有充足的土地供房委會多年發展）。 

 

3.3 落實執行公屋富戶政策 

 

政府提供出租公屋，目的是照顧有需要的基層人士。基於公平原則，我們贊同政

府落實執行富戶政策。社會為貧窮者提供居所，設一既定限期(例如現行政策是

10 年)，限期滿後，住戶須須證明其經濟條件仍合符入住公屋資格。而當局也應

加強執法，避免出現隱瞞收入。若住戶入息超出一定標準，須繳付市值租金，並

在一定限期前遷出，騰出單位給真正有需要的人士。 

 

4. 其他刺激經濟措施：參考瑞士及其他國家經驗 

 

政府應積極研究其他刺激本港經濟的措施，包括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。例如我們

可更好地發展銀行財經商務的新方向，除了傳統的銀行業務，香港大可派一些人

到瑞士作深入觀察，了解當地經驗，看看這高地價、高工資的因素，有何方向值

得香港借鏡。例如目前瑞士和不少國家，包括美國和加拿大，均沒有徵收遺產稅。

香港若不與這些國家看齊，會否導致部分資金外流？政府應在這方面作檢討。 


